招标公告
编号：2012-238号
1、招标条件
海盐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项目已由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盐发改投[2011]301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海盐县城市置业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财政安排。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幕墙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类别：民用建筑。

2.2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22287.77平方米，其中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19297.64平方米（地上15369.55平方米，地下3928.09 平方米）、老年活动中心2990.13平方米；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石材幕墙约8300平方米 ，铝板幕墙约1100平方米，明框玻璃幕墙约3075平方米；老年活动中心铝板幕墙约1255平方米，隐框玻璃幕墙约117平方米。

2.3结构类型、层数：①综合服务中心：框剪结构，地下1层、地上主体15层。②老年活动中心：框架结构，3层局部4层。

2.4桩基型式：预应力管桩、钻孔灌注桩。

2.5工程建设地点：海盐县武原街道，东至拟建海盐特教学校，南至小曲港，西至中兴路，北至枣园路。

2.6招标范围：海盐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幕墙工程，主要包括石材幕墙、铝板幕墙、玻璃幕墙、玻璃雨篷、玻璃栏杆、铝合金门窗、二层采光顶及汽车坡道采光顶等。

2.7工期要求：具备施工条件后180日历天（含）以内完工，同时满足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进度计划要求，工期按发包人发出开工令之日起计算。

2.8工程质量要求：分项验收评定必须满足海盐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工程的质量要求：合格且观感质量综合评价“好”。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企业资质和项目经理资质

投标人具有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或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一级资质，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一级建造师资质。

3.2投标人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3投标人已向嘉兴市建筑业管理局办妥IC卡手续，并完成本工程的IC卡报名。嘉兴市市外施工企业已取得嘉兴市外企业进嘉施工备案证。

3.4投标人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具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以及企业技术负责人等四岗位人员）的“三类人员”A类证书，拟派项目经理的“三类人员”B类证书，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人）的“三类人员”C类证书。拟派的B类和C类人员不能与A类人员为同一人，且B类和C类人员只能分别担任一个岗位职务。投标时提供拟派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三类人员投标截止日前近三个月内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社会保险必须以投标人名义或投标人分公司名义缴纳，由社保部门出具的证明）。
3.5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没有不良行为正在受公示。

3.6业绩要求资格条件见下表：
	项目
	业绩要求

	企业业绩
	投标人自2009年9月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合同幕墙面积10000 m2及以上施工业绩。

	项目经理业绩
	拟派项目经理自2009年9月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合同幕墙面积6000 m2及以上施工业绩。


注：必须附有下列证明文件，并在开标前递交证明文件原件备查：

①工程施工合同和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业绩证明；
②竣工验收记录表。
上述①、②项不可缺其中之一，否则业绩不予认可。（法人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否则当企业名称不一致时，业绩不予认可。）
3.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代理机构于2012年9月29日至2012年10月11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集中出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收取工本费500元，售后不退，逾期不再出售。同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代理机构提交每套1000元的图纸资料押金，该押金在退还完整图纸资料后由招标代理机构无息退还给投标人。

4.2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投标意向的独立法人请在以上同一时间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持IC卡报名并按本公告要求的时间、地点购买招标文件。

4.3报名时还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IC卡报名回执单或其复印件（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许建玲、郑晓芳，联系电话：0573-86117856)。

4.4投标人应当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20万元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银行汇票、电汇或网银）。开户名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帐号：385758361579。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投标文件递交时应办妥交易席位手续（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中标人还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交易服务费（中标价的0.01875%）。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海盐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7、有关本项目投标、开标、评标的具体事项，请详阅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编制人：                       项目负责人： 
招标人：海盐县城市置业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河南西路288号

法人代表：

联系人：周高松、邹俊             联系电话：0573-86091550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圣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279号海韵华庭综合楼5楼

法人代表：

联系人：宋凤娟     联系电话：0573-86573878      传真：0573-86573867

日期：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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